
2016 年　 第 6 号

《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》已经农业部 2016 年

第 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予公布,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

行。 　

部　 长

2016 年 7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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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管理办法

第一章　 总　 则

第一条　 为了规范农作物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管理,维护

种子生产经营者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,保障种子质量和农业生产安

全,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的农作物种子应当附有

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。

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标注的内容应当与销售的种子相符,符

合本办法的规定,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。

第三条　 种子生产经营者负责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制作,

对其标注内容的真实性和种子质量负责。

第四条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负责农作物种子标

签和使用说明的监督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　 种子标签

第五条　 种子标签是指印制、粘贴、固定或者附着在种子、种

子包装物表面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。

第六条　 种子标签应当标注下列内容:

(一)作物种类、种子类别、品种名称;

(二)种子生产经营者信息,包括种子生产经营者名称、种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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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、注册地地址和联系方式;

(三)质量指标、净含量;

(四)检测日期和质量保证期;

(五)品种适宜种植区域、种植季节;

(六)检疫证明编号;

(七)信息代码。

第七条　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,种子标签除标注本办法第六

条规定内容外,应当分别加注以下内容:

(一)主要农作物品种,标注品种审定编号;通过两个以上省

级审定的,至少标注种子销售所在地省级品种审定编号;引种的主

要农作物品种,标注引种备案公告文号;

(二)授权品种,标注品种权号;

(三)已登记的农作物品种,标注品种登记编号;

(四)进口种子,标注进口审批文号及进口商名称、注册地址

和联系方式;

(五)药剂处理种子,标注药剂名称、有效成分、含量及人畜误

食后解决方案;依据药剂毒性大小,分别注明“高毒”并附骷髅标

志、“中等毒”并附十字骨标志、“低毒”字样;

(六)转基因种子,标注“转基因”字样、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

证书编号;

第八条　 作物种类明确至植物分类学的种。

种子类别按照常规种和杂交种标注。 类别为常规种的按照育

种家种子、原种、大田用种标注。

第九条　 品种名称应当符合《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》,一个

品种只能标注一个品种名称。 审定、登记的品种或授权保护的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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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应当使用经批准的品种名称。

第十条　 种子生产经营者名称、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、注

册地地址应当与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载明内容一致;联系

方式为电话、传真,可以加注网络联系方式。

第十一条　 质量指标是指生产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标准,不得

低于国家或者行业标准规定;未制定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,按企

业标准或者种子生产经营者承诺的质量标准进行标注。

第十二条　 质量指标按照质量特性和特性值进行标注。

质量特性按照下列规定进行标注:

(一)标注品种纯度、净度、发芽率和水分,但不宜标注水分、

芽率、净度等指标的无性繁殖材料、种苗等除外;

(二)脱毒繁殖材料按品种纯度、病毒状况和脱毒扩繁代数进

行标注;

(三)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农业部对某些农作物种子有其他

质量特性要求的,应当加注。

特性值应当标明具体数值,品种纯度、净度、水分百分率保留

一位小数,发芽率保留整数。

第十三条　 净含量是指种子的实际重量或者数量,标注内容

由“净含量”字样、数字、法定计量单位( kg 或者 g)或者数量单位

(粒或者株)三部分组成。

第十四条 　 检测日期是指生产经营者检测质量特性值的年

月,年月分别用四位、两位数字完整标示,采用下列示例:检测日

期:2016 年 05 月。

质量保证期是指在规定贮存条件下种子生产经营者对种子质

量特性值予以保证的承诺时间。 标注以月为单位,自检测日期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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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长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月,采用下列示例:质量保证期 6 个月。

第十五条　 品种适宜种植区域不得超过审定、登记公告及省

级农业主管部门引种备案公告公布的区域。 审定、登记以外作物

的适宜区域由生产经营者根据试验确定。

种植季节是指适宜播种的时间段,由生产经营者根据试验确

定,应当具体到日,采用下列示例:5 月 1 日至 5 月 20 日。

第十六条　 检疫证明编号标注产地检疫合格证编号或者植物

检疫证书编号。

进口种子检疫证明编号标注引进种子、苗木检疫审批单编号。

第十七条　 信息代码以二维码标注,应当包括品种名称、生产

经营者名称或进口商名称、单元识别代码、追溯网址等信息。 二维

码格式及生成要求由农业部另行制定。

第三章　 使用说明

第十八条　 使用说明是指对种子的主要性状、主要栽培措施、
适应性等使用条件的说明以及风险提示、技术服务等信息。

第十九条　 使用说明应当包括下列内容:

(一)品种主要性状;

(二)主要栽培措施;

(三)适应性;

(四)风险提示;

(五)咨询服务信息。

除前款规定内容外,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还应当增加相应

内容:

(一)属于转基因种子的,应当提示使用时的安全控制措施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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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使用说明与标签分别印制的,应当包括品种名称和种子

生产经营者信息。

第二十条　 品种主要性状、主要栽培措施应当如实反映品种

的真实状况,主要内容应当与审定或登记公告一致。 通过两个以

上省级审定的主要农作物品种,标注内容应当与销售地所在省级

品种审定公告一致;引种标注内容应当与引种备案信息一致。

第二十一条　 适应性是指品种在适宜种植地区内不同年度间

产量的稳定性、丰产性、抗病性、抗逆性等特性,标注值不得高于品

种审定、登记公告载明的内容。 审定、登记以外作物适应性的说

明,参照登记作物有关要求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　 风险提示包括种子贮藏条件以及销售区域主要

病虫害、高低温、倒伏等因素对品种引发风险的提示及注意事项。

第四章　 制作要求

第二十三条　 种子标签可以与使用说明合并印制。 种子标签

包括使用说明全部内容的,可不另行印制使用说明。

第二十四条　 应当包装的种子,标签应当直接印制在种子包

装物表面。 可以不包装销售的种子,标签可印制成印刷品粘贴、固

定或者附着在种子上,也可以制成印刷品,在销售种子时提供给种

子使用者。

第二十五条　 标注文字除注册商标外,应当使用国家语言工

作委员会公布的现行规范化汉字。 标注的文字、符号、数字的字体

高度不得小于 1. 8 毫米。 同时标注的汉语拼音或者外文的,字体

应当小于或者等于相应的汉字字体。 信息代码不得小于 2 平方

厘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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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种名称应放在显著位置,字号不得小于标签标注的其它

文字。

第二十六条　 印刷内容应当清晰、醒目、持久,易于辨认和识

读。 标注字体、背景和底色应当与基底形成明显的反差,易于识

别;警示标志和说明应当醒目,其中“高毒”以红色字体印制。

第二十七条　 检疫证明编号、检测日期、质量保证期,可以采

用喷印、压印等印制方式。

第二十八条　 作物种类和种子类别、品种名称、品种审定或者

登记编号、净含量、种子生产经营者名称、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

号、注册地地址和联系方式、“转基因”字样、警示标志等信息,应

当在同一版面标注。

第二十九条　 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印刷品,应当为长方

形,长和宽不得小于 11 厘米×7 厘米。 印刷品制作材料应当有足

够的强度,确保不易损毁或字迹变得模糊、脱落。

第三十条　 进口种子应当在原标签外附加符合本办法规定的

中文标签和使用说明,使用进(出)口审批表批准的品种中文名称

和英文名称、生产经营者。

第五章　 监督管理

第三十一条　 法律、行政法规没有特别规定的,种子标签和使

用说明不得有下列内容:

(一)在品种名称前后添加修饰性文字;

(二)种子生产经营者、进口商名称以外的其他单位名称;

(三)不符合广告法、商标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描述;

(四)未经认证合格使用认证标识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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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其他带有夸大宣传、引人误解或者虚假的文字、图案等

信息。

第三十二条　 标签缺少品种名称,视为没有种子标签。

使用说明缺少品种主要性状、适应性或风险提示的,视为没有

使用说明。

以剪切、粘贴等方式修改或者补充标签内容的,按涂改标签

查处。

第三十三条　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

检查,发现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,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六章　 附　 则

第三十四条 　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农业部

2001 年 2 月 26 日发布的《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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